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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
召開廉政會
報暨安全維
護會報
 

       為貫徹清廉政府、提昇施政效能，宜蘭縣政
府於109年6月20日召開本年度第1次廉政會報暨
安全維護會報，由秘書長林茂盛主持，邀集縣府
各局、處首長參與，並聘請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
系副教授陳衍宏、律師林國漳及縣政顧問郭兩邠
等，縣長林姿妙到場指導勉勵並表示，透過定期
召開廉政會報運作，激盪出更有效率、更具前瞻
性的廉政工作方針，建構公開透明的有為政府，
樹立廉潔家園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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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
召開廉政會
報暨安全維
護會報
 

       會議由縣府政風處就上半年度推動重要廉政
工作成果及採購案件綜合分析提出工作報告，接
續排定政風處維護及宣導業務、宜蘭地政事務所
參加透明晶質獎，以及人事處針對縣府員工赴陸
規範提出業務興利、便民革新具體作為及成效主 
題報告。會中提出4項討論提案，除討論修正「
宜蘭縣政府廉能事蹟實施要點」，並將配合中央
法規更迭修正「宜蘭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公務
員申請赴大陸地區管理作業規範」等行政規則以
符實需，期精進預防措施並優化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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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
召開廉政會
報暨安全維
護會報
 

縣長林姿妙表示「廉能」是普世價值，也是政府
善治的具體指標；機關設施、人員安全亦是維護
機關運作之基礎，因此縣府以依法行政、提升行
政效率為施政重點，不斷檢視機關安全維護措施
及廉政工作推動情形，廉潔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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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鐘看懂
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
法─禁止假
借職權圖利
與請託關說
 
資料來源─法務部
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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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鐘看懂
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
法─交易與
補助行為限
制
 
資料來源─法務部
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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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職務
上行為收
受賄賂遭
懲戒案

資料來源─羅東地
政事務所《109
年度專案式主題案
例宣導》

       A市環保局科員甲任該局溝渠清理分隊長期
間，因職務之便獲悉所轄區域內「遭開單取締而
具清淤需求」建築工地地點、廠商、聯絡方式等
資訊。甲於查溝班開單告發後，旋即將前開資訊
告知某環保公司負責人乙，供乙向遭取締之營建
廠商招攬溝渠清淤工程，增加乙公司收入，並以
每月一次頻率陸續向乙收取數萬元不等現金。
       甲利用職務上機會代溝渠清淤及垃圾清運公
司負責人取得清汙工作之行為，業經臺北地檢署
檢察官以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對
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為由起訴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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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法規 

貪污治罪條例  第 5 條第 1 項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六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或違背法令收募稅捐或公
      債者。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
      之物交付者。
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
      正利益者。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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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小叮嚀 

      
      遭舉發開單之工地資訊，雖非屬職務上應秘密事項
；然甲以獲取現金為對價，逕於開單後將資訊告知乙，
致乙較同業提早知悉何處工地有清淤需求，因而使乙取
得工程承攬機率大增，甲之行為除涉前開刑事責任外，
另亦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公務員應清廉，不得有
足以損失名譽之貪惰行為」規定，自應依公務員懲戒法
第2條第1款予以撤職並停止任用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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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賃2.
0，權益保
障再升級

發布日期：
109/06/17

資料來源：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
處(文內簡稱消保處)

       為落實國家整體住宅政策，建立健全之租屋
市場秩序，防止惡房東以不合理之契約條款坑殺
租屋族，或租霸房客惡意破壞房屋所造成之租屋
糾紛，消保處已審議通過內政部所研擬之「房屋
租賃契約書範本暨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修正草案)」，俟內政部公告施行後，即可
上路。
    本案修正重點說明如次：
一、名稱修正
       配合「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規定，
       將名稱修正為「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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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賃2.
0，權益保
障再升級

二、標的確認及租賃期間
（一）租賃住宅不以有門牌號碼者為限，故增訂
          得以「房屋稅籍編號」或「位置略圖」確
          認租賃標的。(應記載事項第2點)
（二）為避免日租型租賃所衍生之管理弊端，明
          訂租賃期間至少三十日。(應記載事項第3點) 
三、租金調整及押金擔保
（一）為保障承租人權益，明訂出租人於租賃期
          間不得「調漲」租金。(應記載事項第4點)
（二）為切合住宅租賃實務，將「欠繳之租金」
          、「租賃住宅毀損滅失之損害賠償」及「處
         理遺留物之費用」納入押金擔保範圍。(應記
         載事項第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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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賃2.
0，權益保
障再升級

四、電費計價
       電費區分「夏月」及「非夏月」分別計價，且
       均不得超過「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定當月
       用電量最高級距之每度金額」，以避免出租人
       從中賺取不當價差。(應記載事項第6點)
五、修繕行為及室內裝修
（一）租賃住宅及附屬設備原則上應由「出租人
       」負責修繕。出租人為修繕所為之必要行為，
       承租人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修繕期間若租賃
       住宅不能居住使用，承租人得請求扣除全部或
       一部租金。(應記載事項第9點)
（二）室內裝修應經出租人同意，裝修增設部分
       若有損壞，由「承租人」負責修繕。(應記載
       事項第1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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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賃2.
0，權益保
障再升級

六、終止租約
（一）法定終止：明訂出租人及承租人得提前終
        止租約之法定事由，並規定應於一定期限前(
        按其情形有3個月及30日二種期限)以書面通
        知他方。惟，若有「危害公共安全」、「損
        害建築結構安全」或「危及承租人安全健康
        」之情形，「得不先期通知」。(應記載事項
       第17點及第18點)
（二）意定終止：即使無法定終止租約之事由，
       租賃雙方在權利衡平之前提要件下，可約定是
       否得提前終止租約。提前終止租約應「至少於
       終止前一個月」通知他方，未為先期通知者，
       應賠償他方「最高一個月租金額」之違約金。
       (應記載事項第14點)



16

109年7月份廉政簡訊

房屋租賃2.
0，權益保
障再升級

七、住宅返還及遺留物處理
      明訂租賃關係終了時「租賃住宅返還」及「遺
       留物處理」規定，以迅速終結租賃法律關係。
       (應記載事項第15點及第19點)

    消保處提醒承租人，若遇有租賃契約內容與「
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
定未合部分，可請求出租人修改或拒絕簽約，以
保障自身權益。
    消保處亦呼籲出租人，所提供之租賃契約內容
應符合「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之規定，倘租約內容與前開規定未合，經
令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主管機關將依消費
者保護法第56條之1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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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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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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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
 「現場檢舉」方式：於上班日日間(08:30-17:30)，該署各地區調查
組均有值勤人員負責受理民眾現場檢舉事項；上班日夜間及例假日
全天，以受理電話檢舉為原則，並由該署24小時指派專人受理。

 「電話檢舉」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0800-286-
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

 「書面檢舉」方式：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10099 國史館郵局第15
3號信箱」。

 「傳真檢舉」方式：專線為「02-2381-1234」。
 「網頁填報」方式：請參見該署首頁（
https://www.aac.moj.gov.tw/）/檢舉和申請專區/檢舉管道。

各項宣導

https://www.aac.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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